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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

托，担任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并制作本持续督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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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 释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天然橡胶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之 2019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海南橡胶、上市公司、

本公司、公司 
指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重大资产购买 

指 
海南橡胶拟以现金收购农垦投资及 R1 国际管理

层股东所持有的 R1 国际 5,010,888 股股份 

交易对方 指 

农垦投资、Sandana Dass、Lim Beng Seng、Ling 

Chan Yew、Ho Wai Leong、Toshinobu Handa、Lee 

Chee Hoe、Oh Kian Chew、Leow Wei Chang、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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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 Mark LLP、King & Wood Mallesons 法律事

務所・外国法共同事業（当事務所）等对 R1 国

际及其子公司出具法律意见的境外律师事务所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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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概况 

（一）交易方案概述 

1、整体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为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农垦控股通过农垦投资

持有的 R1 国际 4,200,000 股股份，Sandana Dass、Lim Beng Seng、Ling Chan Yew、

Ho Wai Leong、Toshinobu Handa、Lee Chee Hoe、Oh Kian Chew、Leow Wei Chang、

Lim Chin Seng、Leslie Cheng Tsin Tzun、Nguyen Dai Thao、丁文、Wong Kien Hian、

Yeoh Wee Chia、Mantha Srinivas Sastry 和 Koravangattu Vinayraj 持有的 R1 国际

810,888 股股份，合计 5,010,888 股股份，占 R1 国际 6,820,888 股的 73.46%。其

中，上市公司向管理层股东购买 R1 国际股份的实施以上市公司完成购买农垦控

股间接持有的 R1 国际 4,200,000 股股份交易为前提条件。 

本次交易以中企华出具、并经海南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标的资

产于评估基准日的美元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R1 国际 100%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

评估值为 9,157.19 万美元，按评估基准日汇率计算，约合 58,050.16 万人民币，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收购 5,010,888 股股份对应作价确定为 6,554.24 万美

元 。 

农垦投资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农垦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R1 国际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直接持有 R1 国际 73.46%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海胶新加坡持有 R1 国际

15.39%股权，合计持有 R1 国际 88.86%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

构成重组上市。 

2、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信息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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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出售 R1 国际

股份数（股） 

现金对价 

（美元） 
交易对方备注 

7 Lee Chee Hoe 40,000 523,200.00 - 

8 Oh Kian Chew 20,000 261,600.00 R1 国际首席交易官 

9 Leow Wei Chang 20,000 261,600.00 R1 国际首席财务官 

10 Lim Chin Seng 15,000 196,200.00 R1 国际副总经理 

11 Leslie Cheng Tsin Tzun 13,000 170,040.00 - 

12 Nguyen Dai Thao 10,000 130,800.00 - 

13 丁文 10,000 130,800.00 - 

14 Wong Kien Hian 8,000 104,640.00 - 

15 Yeoh Wee Chia 8,000 104,640.00 - 

16 Mantha Srinivas Sa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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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第一期支付款 第二期支付款 第三期支付款 

15 Yeoh Wee Chia 52,320.00 26,160.00 26,160.00 

16 Mantha Srinivas Sastry 32,700.00 16,350.00 16,350.00 

17 Koravangattu Vinayraj 32,700.00 16,350.00 16,350.00 

合计 56,576,807.52 7,458,503.76 1,507,103.76 

注：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并签署《股份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每期拟向丁文支付的美

元作价改为向其境内指定账户支付约定汇率转换后的人民币价款。 

针对农垦控股和管理层股东的不同性质和诉求，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上市

公司分期支付对价款项的时间安排有所区别。具体安排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1 
农垦投资及 Sandana Dass

先生 

交割日后 

五个工作日内 

交割审计报告出具

后十个工作日内 
不适用 



8 

均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已公告的盈利预测或者利润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 

双方约定，业绩承诺期为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农垦控股对 R1 国际在业绩承诺期的业绩承诺为：R1 国际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 1,313.00 万美元。 

2、业绩承诺补偿的确定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R1 国际于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

下原则计算： 

（1）R1 国际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中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

律、法规的规定并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除非法律法规规定，否则，业绩承诺期内，未经 R1 国际股东会批准，

不得改变 R1 国际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3）净利润指 R1 国际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 

（4）R1 国际承诺净利润和实现净利润均应扣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

R1 国际提供的各项资金支持（如有）对应的资金成本，资金成本为 R1 国际应当

自前述支持资金实际到账之日起按照新加坡市场或其他市场同期可比独立融资

成本所计年化利率计算的利息。 

双方一致确认，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上市公司有权适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利润补偿协议》项下所述该期 R1 国际的实现净利

润进行审查，出具《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R1 国际在业绩承诺期

的实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将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3、业绩承诺补偿的实施 

（1）补偿义务的实施 

如 R1 国际在业绩承诺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则农

垦控股应当对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上市公司将在业绩承诺期期末《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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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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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建立了确保所有股东充

分行使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合法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严

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召集、召开股东大会，严格遵守表决事项和表决程序的有

关规定，充分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关系 

控股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承担义务，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

公司经营活动；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机构、财务和人员作到分开独立。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和内部各事业部、职能部门、经营部门能够独

立运行。 

（三）董事和董事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的董事

选聘程序选举董事，保证董事选聘程序公开、公平、公正、独立。公司董事以认

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依法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公司董事

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其应尽的职责，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勤勉

尽责，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最大利益。 

（四）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着对股东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独立有效的对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和检查，对公司财务管理、募集资金

使用和存放、关联交易及对外投资等重大事项进行检查。 

（五）利益相关者 

公司在保持稳健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积极关注所在地区福利、

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社会责任，公司充分尊重并维护银行及其他债

权人、职工、销售客户、供应商、所在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公司能够

与利益相关者积极合作，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 

（六）信息披露 

2019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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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义务，提高公司透明度，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严格落实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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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2019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田 斌                范哲远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